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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津巴布韦共和国政府 

贸易协定 
 

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津巴布韦共和国政府（以下简称“缔约

双方”），愿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，加强和发展两国之间的贸易关

系，达成协议如下：  

  第 一 条  

  缔约双方保证采取一切可能的、符合两国法律和规章的措施，

以利两国之间的贸易往来。  

  第 二 条  

  缔约双方在各自国家法律和规章的范围内，为两国产品的交换

提供最大便利，以促进两国间的相互贸易。  

  第 三 条  

  一、缔约双方同意在下列各方面相互给予最惠国待遇：  

  1．商品的进口、出口或过境的关税和其他一切捐税；  

  2．商品在进口、出口、过境、存仓和换船方面的有关海关手续

和一切费用；  

  3．进、出口许可证的发给。  

  二、上述条款不适用于：  

  1．缔约一方为便利边境贸易，已经给予或可能给予邻国的利益；  

  2．缔约一方由于已经参加或可能参加某一关税同盟、自由贸易

区、贸易协议或安排而产生的利益；  

  3．原产地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或津巴布韦的商品和产品。  

  三、缔约双方同意他们之间贸易商品的原产地将依照进口国家

现行的法律和规定办理。  

  第 四 条  

  一、中国方面，在本协定范围内交货和提供服务的商业合同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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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营对外贸易公司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

有权进行对外贸易的其它机构签订。  

  二、津巴布韦方面，在本协定范围内交货和提供服务的商业合

同，应由在津巴布韦经营贸易的自然人和法人签订。  

  第 五 条  

  一、缔约一方的货物进口到缔约另一方的领土后，可再出口到

第三国，不必事先取得出售该货物一方有关当局的同意。  

  二、缔约任何一方对任何特定商品可不同意再出口，或在任何

条件或限制下同意再出口。  

  第 六 条  

  为便利两国贸易的发展，缔约双方应在各自国家现行的法律和

规章范围内：  

  1．鼓励参加在缔约另一方领土内组织的贸易博览会和展览会；  

  2．为组织这些博览会和展览会进行良好的合作相互提供必要的

帮助；  

  3．对下列货物的进口可予以免除关税和所有其他一切捐税：  

  （1）缔约一方临时进口供博览会和展览会展出的工农业产品；  

  （2）无商业价值的货物样品和宣传品。  

  第 七 条  

  一、缔约一方的产品经一个或几个第三国领土边境后进口到缔

约另一方领土时，缔约另一方不得征收高于这些产品从对方领土直

接进口时所征收的关税和费用。  

  二、本条第一款的规定同样适用于经过第三国领土运输时进行

转船、重新包装、存仓，但没有进入第三国商业领域的货物。  

  第 八 条  

  一、缔约双方应采取必要措施，以保证在本协定下向对方出口

的货物的价格按国际市场价格作价，即在该货物在主要市场的价格

基础上作价。  

  二、两国间一切贸易和非贸易的付款，应依照各自国内现行外

汇条例，以双方同意的任何可自由兑换的货币支付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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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第 九 条  

  为更有效地执行本协定的各项条款，双方同意建立由两国代表

组成的联合委员会，必要时联合委员会将轮流在北京和索尔兹伯里

举行。  

  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监督本协定的执行，促进实现两国之间贸

易顺利进展；在必要的情况下，对缔约任何一方或缔约双方提出建

议，以进一步改善两国间的贸易关系，以及对本协定提出修改的建

议。  

  第 十 条  

  经缔约双方密切协商，可以换函方式随时对本协定进行修改，

这些修改应作为本协定的组成部分。  

  第 十 一 条  

  一、本协定自缔约双方履行各自的法律程序并相互通知之日起

生效，有效期为两年。如缔约任何一方在期满前三个月未以书面通

知缔约另一方要求修改或终止本协定，则本协定将自动延长一年。  

  二、本协定期满时，如按照本协定所签订的合同尚未执行完毕，

则本协定的条款应继续适用，直到全部合同履行完毕时为止。  

  本协定于一九八一年五月十四日在北京签订，共两份，每份都

用中文和英文写成，两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。 

   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       津巴布韦共和国政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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